[bookmark: _GoBack]《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A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局部调整）》公告

为了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和规划管理法制化，提高公众对规划参与和监督的力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具体要求，现将《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A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在南岔县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告，望广大市民、关注、关心南岔县城市建设的朋友积极参与，登陆我们的网站，解读规划方案，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或建议。
一、南岔县人民政府网址：http://www.nancha.gov.cn/
二、公告时间：2022年7月5日至2022年8月15日
三、联系单位：南岔县自然资源局
四、地址：南岔县南岔镇双林委
五、邮编：153100
六、电话：0458－3478898
七、联系人：史浩、孙海滨
八、E-mail：ncxzrzyj2020@163.com
南岔县自然资源局 
二〇二二年七月五日




[bookmark: _Toc396651488]《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A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局部调整）》方案

一、背景
该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位于南岔县西北部，湖山街南侧、兴林路西侧，为支持南岔县发展建设，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现拟对该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局部调整。
[bookmark: _Toc396651489]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原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46号）。
3.《伊春市城乡规划条例》（2020年）。
本调整报告作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提交的专题报告，仅供上述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使用。
[bookmark: _Toc396651490]三、用地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96651491]规划拟调整地块位于黑龙江伊春市南岔县西北部，湖山街南侧、兴林路西侧。现状用地性质主要包括城镇住宅用地、机关团体用地、城镇道路用地与空闲地。
[bookmark: _Toc396651492]四、规划调整理由
1、本地块控详规划用地部分未进行开发建设，并且原控规编制时间较为久远，存在现状用地情况与原控规用地现状出入较大。
2、现阶段用地代码与名称相应规范已更新调整为《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原控规用地代码与名称已不符合规范要求。
3、为提高南岔县整体环境及生活品质，保障南岔县居民能够有充足的休憩娱乐空间，拟在该地块补充建设南岔县人民公园项目。
4、由于现状铁路走线与原控规出入较大，故按照实际的全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图斑将Ⅱ片区A地块的用地范围进行微调。
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现对拟建项目所对应的《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A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依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46号）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关于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规定，拟调整地块不属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地块进行调整。
五、规划调整主要内容
1、因全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实际铁路图斑与原控规铁路位置存在偏差，本次调整按照实际路型进行调整。
2、原A-02地块西侧已建成公安局与法院，原用地性质不变，其东侧并未开发建设，依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46号）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关于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规定，拟调整地块不属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规划用地性质拟调整为公园绿地，故将原A-02进行分割，分割为A-02-01机关团体用地与A-02-02公园绿地两部分，且A-02-02公园绿地南侧界线按照三调铁路图斑中心线控制10米距离进行微调。调整后A-01城镇住宅用地面积46462.76㎡保持不变，A-02-01机关团体用地面积36173.61㎡，A-02-02公园绿地面积15809.22㎡。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附图。
6、 [bookmark: _Toc396651493]规划调整可行性分析
[bookmark: _Toc396651494]1.该地块铁路依据全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图斑稍作调整，用地性质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使调整后的控详内容更完善更具有实操性。
2.交通影响分析。规划调整对交通通行没有影响。
3.景观及高度分析。本次规划将机关团体用地西侧未开发区域调整为公园绿地，建筑限高明显降低，对该区域的环境、生活品质都大大提高。
7、 规划调整结论
规划调整后对该地块的功能会更加合理，城市功能会更加完善，从合理利用城市土地、改善区域环境、改善民生、完善城区配套设施角度出发，政府应给予支持。
八、附图
调整地块位置示意图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01区位图-Model.jpg01区位图-Model]
   

调整前后对比图

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A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原图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南岔区Ⅱ片区A地块分图图册-Model.jpg南岔区Ⅱ片区A地块分图图册-Model]







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A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后图纸
[image: 08分图图则-Model]

划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的使用范围为：南岔县西北部，现状铁路线南侧、动力街北侧、南岔县公安局西南侧、变电站东侧，总用地面积为17628.88平方米。
[bookmark: _Toc281226572][bookmark: _Toc255818622][bookmark: _Toc281226518][bookmark: _Toc255810632]1.2 制定本规划的主要依据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
3.《伊春市南岔区城市总体规划》（2009-2020）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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